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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的核查意见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证券”）作为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圆股份”或“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金圆股份调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方案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公司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48 号）核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向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6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9,408,866股，每股发行价格 10.15元，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年 8

月 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11,999,989.9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0,10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81,899,989.90元。 

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7年 8月 7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7]4502号《验资报告》。公司已根据相关规

定将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连同保荐机构与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

及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按轻重缓急的顺序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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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发行费用

后) 

1 
收购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

58%股权 
金圆股份 61,990.40 61,900.00 

2 
含铜污泥及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

合利用项目（一期） 
江苏金圆 30,000.00 14,900.00 

3 3 万吨/年危险固废处置项目 灌南金圆 25,000.00 19,400.00 

4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弃物项目 宏扬环保 15,000.00 12,000.00 

5 偿还银行贷款 金圆股份及子公司 13,000.00 9,990.00 

合 计 144,990.40 118,190.00 

（二）本次拟调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市场情况，公司拟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含铜污泥及

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的实施方案进行部分调整，具体情况

如下： 

1、原项目名称“含铜污泥及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合利用项目（一期）”调整

为“资源化处置 30万吨/年无机工业废弃物回收 5万吨铜合金锭项目（一期工程）”，

项目实施主体不变，仍为江苏金圆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圆”）。 

2、项目原总规模为年回收综合利用含铜及表面处理污泥、残渣（焚烧残渣

和废催化剂）7.8万吨并达到年回收 5万吨铜合金锭的生产规模；调整后项目总

规模为年处置利用 30万吨危险固废并达到年回收 5万吨铜合金锭的生产规模，

项目处置工艺和主要产品产量保持不变,危废处置类别由原来的三个大类增加到

七个大类，包含原处置产能（其中本次一期项目拟建成 20万吨/年危废处置系统，

二期拟建成 10万吨/年危废处置系统）。 

3、项目主体工艺不发生变化，仍采用烧结熔炼等固废处理技术实现危险固

废的无害化、资源化，但调整了原料配比，增加了危废处置类别。原处置类别为

表面处理污泥（HW17）、焚烧残渣（HW18）、含铜废物（HW22）三大类，调整后的

处置类别增加至表面处理污泥（HW17）、焚烧残渣（HW18）、含铬废物（HW21）、

含铜废物（HW22）、含锌废物（HW23）、含镍废物（HW46）、有色金属冶炼废物（HW48）

七个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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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地点仍为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江苏金圆厂区内，土地规模由从

145亩扩至 345亩，并对项目布局进行了部分调整， 同时因项目处置规模扩大，

项目预计完工时间延长至 2018 年 12月底。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原“含铜污泥及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合利用项

目（一期）”已投入募集资金 8,504.52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6,395.48 万元，

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 6,395.48万元将继续用于调整后的“资源化处置 30万吨

/年无机工业废弃物回收 5万吨铜合金锭项目（一期工程）”的建设，此次调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前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调整前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调整后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备注 

项目名称 

含铜污泥及金

属表面处理污

泥综合利用项

目（一期） 

资源化处置 30 万

吨/年无机工业废

弃物回收 5万吨铜

合金锭项目（一期

工程） 

- 

规模投资总额 30,000.00万元 32,106.00万元 -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14,900.00万元 

本次调整募投项

目是在原募投项

目基础上扩大建

设规模，因此原已

投入金额继续有

效，剩余募集资金

继续投入 

已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8,504.52 万元 

剩余募集资金金额 6,395.48 万元 

实施主体 江苏金圆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 

实地地点 

实施地点仍为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

江苏金圆厂区内，但因建设规模扩

大，建设用地从 145亩扩至 345亩，

生产线建设布局进行部分调整。 

新增建设用地已

用自有资金取得 

上述募集资金用投资项目调整不构成关联交易，调整后的项目已取得《江苏

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大行审备[2018]463号），环评批复已通过专家评审会，尚

未取得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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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8年 8月 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原“含铜污泥及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合利用项目（一期）”项目投资计划和

实际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

体 

原计划募

集资金投

入金额 

已投入募

集资金总

额 

已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占

计划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比例(%) 

剩余 

募集资金 

1 

含铜污泥及金属表

面处理污泥综合利

用项目（一期） 

江苏金

圆 
14,900 8,504.52 57.08 6,395.48 

“含铜污泥及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合利用项目（一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原辅材料仓库、烘干配料制砖车间、烧结及环保还原炉熔炼车间、配套水处

理装置、配套尾气处理装置、公用配套设施等。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30,000.00

万元，本项目建设期 1年，运营期为 11年。项目建设完成后，内部收益率为 15.75%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6.62 年（税后；含建设期）。项目截至 2018年 6月 30

日，已使用募集资金 8,504.52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6,395.48万元存

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当中。 

（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的原因 

原规划为“含铜污泥及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的建设规

模为年处理危险废物 7.8万吨，回收 5万吨合金锭。由于国家限制废七类物料进

口政策的实施，造成原项目计划采购的国外高品位含铜废料无法进口。为弥补原

料缺口、拓展含铜危废来源，结合盐城及周边地区产废类别的现状，适当增加低

含量危废的处置量，在保持 5万吨合金锭产量的同时解决当地日益增多的危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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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升项目盈利能力，该项目在处置工艺和主要产品产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

增加了危废处置类别，由原来的三个大类增加到七个大类，处置能力由 7.8万吨

/年增加到 30万吨/年（其中一期 20万吨/年），并根据调整后的可行性研究增加

了土地规模，由原来的 145亩增加到 345亩。由于危废处置类别的增加，原先的

项目名称已不能完全涵盖拟处置的危废种类，项目备案名称调整为“资源化处置

30万吨/年无机工业废弃物回收 5万吨铜合金锭项目”。 

三、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说明 

调整后的“资源化处置 30 万吨/年无机工业废弃物回收 5 万吨铜合金锭项目

（一期工程）”规模总投资额为 32,106万元。公司仍按原计划将“含铜污泥及金

属表面处理污泥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的剩余募集资金 6,395.48 万元继续投入

调整后的项目，募集资金不足以满足调整后项目投资需要的，不足部分公司将通

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等方式解决。调整后的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后的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资源化处置 30万吨/年无机工业废弃物回收 5万吨铜合金锭

项目（一期工程） 

2、项目实施主体：江苏金圆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3、项目的建设内容 

“资源化处置 30万吨/年无机工业废弃物回收 5万吨铜合金锭项目”分两期

建设，一期完成制团机、烘干窑、立式逆流焙烧机、侧吹还原炉、镁法脱硫、污

水处理及配套设施的建设，达到年处置 20万吨危险废物能力。二期完成制团、

烘干窑、立式逆流焙烧机、侧吹还原炉、镁法脱硫等设施建设，达到年 10万吨

危废处置能力。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计划规模投资总额为 32,106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25,579万元（其中

11,399万元设备、安装 3,241 万元、土建 10,369万元、工器具 570万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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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它费用 4,752万元，基本预备费 0万元，建设期利息 517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1,25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1 工程费用 25,579 

1.1 设备购置 11,399 

1.2 设备安装 3,241 

1.3 土建 10,369 

1.4 工器具 57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752 

3 建设期利息 517 

4 铺底流动资金 1,258 

合计 32,106 

原“铜污泥及金属表面处理污泥综合利用项目（一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 14,9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8,504.52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6,395.48 万元拟继续投入调整后的项目“资源化处置 30 万

吨/年无机工业废弃物回收 5 万吨铜合金锭项目（一期工程）”。 

5、项目立项及环保情况 

2018年 7月 19日，本项目取得盐城市大丰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大行审发审

[2018]463号《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环境影响报告已通过专家评审会，目前

尚未取得环评批复。 

（二）调整后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保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民众环保意识不断提高，“严

立法、强监管”已经成为环保领域的共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指

出，将污泥处理处置、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等固体废弃物处理列为“十

二五”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并阻断危险废物的非法转移，加大处罚力度；“十三

五”规划纲要则提出，“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同时，

“两高司法解释”的出台、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都大幅提高了工业危废非

法经营的违法成本，大幅提升了环境污染犯罪的惩罚力度。工业废弃物处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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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危险废弃物处置，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此外，工业废弃物中含有大量的稀贵金属，处置工业废弃物的同时，资源化

利用其蕴含的金属，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本项目所在地江苏省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包含危

险废弃物在内的工业废弃物数量大、品种多，但超过 10万吨/年处置能力的危险

废弃物处置企业数量较少，存在较大的市场缺口，项目市场前景广阔。 

2、项目选址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目前，江苏金圆已取得相应土地

的产权证书，编号为“苏（2016）大丰区不动产权第 0001011 号”、“苏（2018）

大丰区不动产权第 0006736号”、“苏（2018）大丰区不动产权第 0006737号”、

“苏（2018）大丰区不动产权第 0006739号”。 

3、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已根据掌握的现有市场资讯，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

了充分的论证和分析，拟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增加公司的

收入和盈利，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但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否按计划

完成、项目的实施过程以及项目的实施效果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都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市场形势可能出现与前期测算情况变化的情

形。同时，原材料风险、行业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工程风险等因素也会

对项目的投资收益情况产生影响。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无法取得生产经营资质的风险 

根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

营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江苏金圆作

为调整后项目的实施主体均需取得调整后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依次实施的主要节点包括环评批复、项目施工

建设、试生产（1年期临时许可）、环保验收、技术审查、获取正式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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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截至目前，调整后的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环评报告已通过专家评审会，尚

未取得环评批复，该项目均严格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环保审批程序，公司将在

后续环节严格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施工建设、履行报批程序。但上述项目依然存

在取得危险废弃物经营许可证时间较长或无法取得危险废弃物经营许可证的风

险。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资源化处置30万吨/年无机工业废弃物回收 5万吨铜合金锭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完成后，运营期内预计年均实现税后净利润为 5,368万元，投资利润率 20.5%，

投资回收期为 6.03年。 

四、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的调整，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

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市场情况进行的调整，有利于公司加快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本次调整将进一步提升项目规模效应，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及

核心竞争力。本次调整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

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募集投资项目实施方案调整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事项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除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外，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宏信证券认为发行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除尚需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外，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项目规模效

应，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按董事会审议的结果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9 
 

施方案。 

 

 

 

 

保荐代表人：张文凯 尹鹏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8 月 3 日 

 




